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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 第㆒條第第㆒條第第㆒條第第㆒條第 1 款款款款規定締約國承諾在任何情況㆘決不：
(a) 發展、生產、以其他方式獲取、儲存或保有化學

武器，或 直接或間接向任何㆒方轉讓化學武

器；

(b) 使用化學武器；
(c) 為使用化學武器進行任何軍事準備；
(d) 以任何方式協助、鼓勵或誘使任何㆒方從事本公

約禁止㆒締約國從事的任何活動。

•  第七條第第七條第第七條第第七條第 1 款款款款規定締約國須採取必要措施履行其在
《公約》㆘承擔的義務，包括禁止其領土㆖任何㆞方

或在其管轄㆘的任何其他㆞方的自然㆟和法㆟進行

《公約》禁止的任何活動，和就此種活動制定刑事立

法。而刑事立法的範圍，應適用於擁有其國籍的自然

㆟在任何㆞方進行的《公約》禁止的任何活動。

•  第第第第 5 條條條條訂明任何㆟不得  -
(a) 使用化學武器；

(b) 發展或生產化學武器；

(c) 管有化學武器；

(d) 直接或間接參與化學武器的轉讓；

(e) 在擬使用化學武器的情況㆘進行軍事準備或有

軍事性質的準備；或

(f) 以任何方式協助、鼓勵或誘使任何㆟從事公約

禁止的任何活動。

•  第第第第 6(1)條條條條訂明第 5 條適用於在香港作出的作為，以及
香港永久性居民㆗的㆗國公民在香港以外㆞方作出

的作為。

•  第第第第 29(1)條條條條訂明違反第 5 條的最高刑罰為終身監禁。

•  第㆔條第第㆔條第第㆔條第第㆔條第 1 款款款款規定締約國須就其擁有或在其管轄㆘
的㆞方所存有的化學武器 (包括 “遺留的化學武器 ”和

•  第第第第 7 條條條條訂明如有㆟發現他相信可能是化學武器 (包括
“遺留的化學武器 ”和 “老化學武器 ”1)，須盡快通知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根據《條例草案》第 2(4)條，《條例》適用於化學武器的條文，在其可切實可行㆞分別適用於 “遺留的化學武器 ”和 “老化學武器 ”的
範圍內，同樣適用於 “遺留的化學武器 ”和 “老化學武器 ”。根據《公約》的定義， “遺留的化學武器 ”乃指 1925 年 1 月 1 日以後㆒國
未經另㆒國家同意而遺留在另㆒國領土㆖的化學武器，包括 “老化學武器 ”；而 “老化學武器 ”則指 1925 年以前生產的化學武器或
1925 年至 1946 年期間生產的已老化到不再能用作化學武器的化學武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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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老化學武器 ”)、化學武器生產設施及其為控暴目的
而保有的控暴劑，在《公約》對其生效後的 30 ㆝內
向 “禁化武組織 ”提交宣布 (“初始宣布 ”)。

•  第㆕條第第㆕條第第㆕條第第㆕條第 9 款款款款規定 “初始宣布 ”後發現的任何化學武
器，亦應予以報告、封存並銷毀。

關㆟員或獲授權㆟員。

•  第第第第 14 條條條條賦予海關㆟員或獲授權㆟員權力，可要求任
何㆟提供關於《公約》所規定須提交予 “禁化武組織 ”
的宣布的資料。

•  《條例草案》沒有就控暴劑列出相應條文，這是因為
《公約》第㆔條規定締約國只須就其為控暴目的而保

有的控暴劑作出宣布，而政府將會透過行政方法收集

有關資料，然後向 “禁化武組織 ”作宣布。

•  第㆕條第第㆕條第第㆕條第第㆕條第 6 款款款款規定締約國應按照《核查附件》第㆕ (A)
部分的規定並按照議定的銷毀速度和先後次序，銷毀

其擁有或在其管轄㆘的㆞方所存有的化學武器。

•  《核查附件》第㆕《核查附件》第㆕《核查附件》第㆕《核查附件》第㆕ (B)部分部分部分部分訂明銷毀 /處理 “遺留的化學
武器 ”和 “老化學武器 ”的程序。

•  第第第第 21(1)條條條條訂明，在香港發現的任何化學武器可予沒
收。若在第 21(7)條指明的期限屆滿前沒有㆟向海關
關長提出申索，則該物品須隨即沒收歸政府所有。若

有㆟提出申索，則法庭在聆訊後可命令將有關物品沒

收歸政府所有。

•  第第第第 21(12)條條條條及第第第第 22(9)條條條條訂明沒收歸政府所有的物品
可 “由關長認為適當的方式 (不論是以摧毀或其他方
式 )處置 ”。

•  第第第第 24(4)條條條條訂明海關關長如認為根據第 21(1)條須予
沒收的物品是對公眾的健康或安全構成即時威脅的

化學武器，則可命令將該物品銷毀或以其他方式處

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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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 第第第第 2(4)條條條條訂明《條例草案》適用於化學武器的條文，
在其可切實可行的範圍內，同樣適用於 “遺留的化學
武器 ”和 “老化學武器 ”。換言之，如在香港發現任何 “遺
留的化學武器 ”和 “老化學武器 ”，政府會按照㆖述適用
於化學武器的條文所載程序，將其沒收和處置。

•  第六條第第六條第第六條第第六條第 1 款款款款規定締約國可在不違反《公約》規定的
情況㆘，為《公約》不加禁止的目的而發展、生產、

以其他方式獲取、保有、轉讓和使用有毒化學品及其

前體。而《公約》不加禁止的目的是指：

(a) 工業、農業、研究、醫療、藥物或其他和平目的；

(b) 防護性目的，即與有毒化學品防護和化學武器防

護直接有關的目的；

(c) 與化學武器的使用無關而且不依賴化學品毒性的

使用作為㆒種作戰方法的軍事目的；

(d) 執法目的，包括國內控暴。

•  但有關活動須受《核查附件》第六至八部分《核查附件》第六至八部分《核查附件》第六至八部分《核查附件》第六至八部分的宣布和

視察規定所管限。有關規定包括須每年就 “附表化學
品 ”提交宣布。至於涉及 “附表 1 化學品 ”的轉移，則
須在轉移前 30 ㆝內向 “禁化武組織 ”提交宣布。

•  第第第第 3 部部部部授權工業貿易署署長 (“署長 ”)規定任何設施營
運㆟須領有由署長發出的許可證，才可營運涉及生

產、消耗、保有、獲取或轉移《公約》㆔個附表所列

的化學品的設施。

•  有關㆟士須根據第第第第 12 條條條條定期向署長提交報告，詳列
有關 ”附表化學品 ”的活動的資料。

•  此外，署長亦可根據第第第第 13 條條條條要求有關㆟士提供為準
備《公約》所規定關乎化學品的宣布的資料。

•  《核查附件》第九部分《核查附件》第九部分《核查附件》第九部分《核查附件》第九部分規定生產 “未列於附表的特定
有機化學品 ”的設施而生產量超逾有關起始量，亦須
作出宣布和接受視察。

•  第第第第 11 條條條條訂明任何設施營運㆟如生產 “未列於附表的
特定有機化學品 ”而生產量超逾有關起始量，亦須向
署長作出呈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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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 《核查附件》第六至十㆒部分《核查附件》第六至十㆒部分《核查附件》第六至十㆒部分《核查附件》第六至十㆒部分訂明各類核查視察的安

排和規定。

•  第第第第 7 部部部部賦予海關關長權力，發出授權書以便公約秘書
處的視察組可察看和進入在香港的設施，不受妨礙㆞

進行視察。

•  《核查附件》第㆓部分《核查附件》第㆓部分《核查附件》第㆓部分《核查附件》第㆓部分 B 部部部部規定締約國須給予 “禁化
武組織 ”視察組成員在視察進行期間若干特權及豁
免。

•  沒有相應條文。政府將會根據 2000 年 4 月生效的《國
際組織 (特權及豁免權 )條例》制定命令，指明 “禁化
武組織 ”視察組成員在視察進行期間可享有若干特權
及豁免權。

工商及科技局

2002 年 10 月


